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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市场

化对标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产

融”）经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26日向本次激励计划

的 182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293.15万股。基于客观实际，在

本次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

况，因此公司拟细化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市场化对标

方式，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细化本次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对标方式的情况 

（一）对标样本的选择 

中航产融是国内第一家金融控股平台上市公司，在开展股权激励

方案设计时，市场对金融控股细分行业的分类标准尚不成熟。鉴于按

照上市公司板块分类标准，中航产融隶属于多元金融板块，因此，公



司选择多元金融为同行业进行数据对标，根据当时 wind 数据行业分

类标准，多元金融类共计 62 家上市公司，选取剔除掉中航产融（原

中航资本，下同）与绿庭 b（b 股）后的 60家上市公司作为同行业样

本，明细如下表：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1 000166.SZ 申万宏源 31 600155.SH 华创阳安 

2 000415.SZ 渤海租赁 32 600318.SH 新力金融 

3 000416.SZ 民生控股 33 600369.SH 西南证券 

4 000563.SZ 陕国投 A 34 600390.SH 五矿资本 

5 000567.SZ 海德股份 35 600599.SH 熊猫金控 

6 000617.SZ 中油资本 36 600621.SH 华鑫股份 

7 000686.SZ 东北证券 37 600643.SH 爱建集团 

8 000712.SZ 锦龙股份 38 600695.SH 绿庭投资 

9 000728.SZ 国元证券 39 600816.SH 安信信托 

10 000750.SZ 国海证券 40 600837.SH 海通证券 

11 000776.SZ 广发证券 41 600864.SH 哈投股份 

12 000783.SZ 长江证券 42 600901.SH 江苏租赁 

13 000987.SZ 越秀金控 43 600909.SH 华安证券 

14 002423.SZ 中原特钢 44 600958.SH 东方证券 

15 002500.SZ 山西证券 45 600999.SH 招商证券 

16 002608.SZ 江苏国信 46 601066.SH 中信建投 

17 002670.SZ 国盛金控 47 601099.SH 太平洋 

18 002673.SZ 西部证券 48 601108.SH 财通证券 

19 002736.SZ 国信证券 49 601162.SH 天风证券 

20 002797.SZ 第一创业 50 601198.SH 东兴证券 

21 002926.SZ 华西证券 51 601211.SH 国泰君安 

22 002939.SZ 长城证券 52 601375.SH 中原证券 

23 002945.SZ 华林证券 53 601377.SH 兴业证券 

24 300023.SZ 宝德股份 54 601555.SH 东吴证券 

25 300059.SZ 东方财富 55 601688.SH 华泰证券 

26 300309.SZ 吉艾科技 56 601788.SH 光大证券 

27 600030.SH 中信证券 57 601878.SH 浙商证券 



28 600053.SH 九鼎投资 58 601881.SH 中国银河 

29 600061.SH 国投资本 59 601901.SH 方正证券 

30 600109.SH 国金证券 60 601990.SH 南京证券 

 

（二）细化对标方式的思路 

为客观反映公司业绩实际对标情况，在最大程度与激励方案保持

一致的前提下，对激励计划（第一期）中市场化对标方式进行进一步

细化，即，将本期激励计划业绩指标中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另

外两个业绩指标分别为加权平均 ROE 和△EVA）进行分类对标，核心

思路是中航产融与样本中的非券商样本（23 家）进行对标（详见图

1）；中航证券与样本中的券商样本（37 家）进行对标（详见图 2）。 



 

 

二、细化本次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对标方式的目的和意义 

细化对标方式是基于客观实际的需要，经细化对标后可以更加科

学、合理、有效地反映公司发展质量，反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成效。



同时，细化对标方式也是在公司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和初心

的过程中，探索多元金融行业实施市场化激励机制的积极尝试和经验

累积。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细化对标方式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适用本次激励计划。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 月 31 日 


